模具补充加工合同书

合同编号: 2021.5-26
甲方(委托方)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(受托方)：江阴诚信模具有限公司

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本合同书业务范围内的业务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合同业务范围及目的

乙方承接制作甲方委托的T712项目座垫发泡模具增加通风镶块（下表），乙方保证按照合同的规定完成模具加工(此合同为原合同编号2021.2.24合同的补充合同）。

	序号
	模具名称
	图号
	数量/套
	单价 万元
	金额/万元
	备注

	
	座垫发泡模具通凤镶块
	SHT0012521MJ-02
	1
	0.155
	0.15
	

	
	
	
	
	
	
	

	人民币大写（含税）
	
	￥：壹仟伍佰元整


二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

甲方按照合同规定，在模具完成交付甲方前，支付乙方原合同第二笔模具款（50%）3.4万元时，将此补充合同的模具镶块款0.15万元，一并支付给乙方，乙方在开具模具总发票时，包含镶块的0.15万元金额。

甲方提供产品图纸、样品，乙方负责模具设计等技术工作。

乙方在合同签订后，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加工，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倒角。

乙方保证镶块的加工质量，保质期一年（或10万模次)，正常使用期限内，乙方负责免费维修。

乙方须将产品所涉及到的最终技术资料提交到甲方技术部。

三、甲乙双方其它相关事项的约定

1、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并在合同事项全部完成之前有效。

2、如合同执行中出现纠纷，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分歧无法解决时请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3、本合同盖章后传真件同样生效。

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与复印件及原件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

甲方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乙方：江阴诚信模具有限公司

签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人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签订地点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